


宝裕村_ _农用地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

出租方 (以下简称甲方 ) : 中山市横栏镇宝裕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N24420007783195659
联系电话：   0760-87619760 联系地址： 中山市横栏镇跃进路127号
主体类型： 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

承租方 (以下简称乙方) :
身份证号码：
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) :

_联系电话 ：身份证号码：
联系地址：
经营主体类型 ：口 自然人 口农民专业合作社 □家庭农场 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□公司 口其他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
及有关法律法规，本着平等、自愿 、公平、 诚信、有偿的原则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就农村土地经营权
出租事宜签订本合同。
第一条 租赁土地概况
(一 ) 甲方将位于_宝裕村 的 地(下称 “土地” )出租给乙方使用， 面积共

(四) 本着审慎态度， 乙方已充分了解以下情况

_亩
(不复丈， 附地图，红线内为乙方承租农用地的面积， 不复丈),地类为： 园地。

(二) 甲方 已将出租土地情况充分披露告知乙 方，乙方租赁甲方土地仅能用于农业种植。 乙方对甲方
出租的土地情况已作充分了解，同 意承租，并承诺按国家有关 法律、法 规等有关规定和本合同约定使用。

(三)因租赁土地中包含部分道路、河道或其他不可利用土地 (具 体不可利用土地由甲方确定，甲方
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不可利用土地),故实际使用面积少于租赁面积。 乙方确认交付的土地符合其使用要
求。道路、河 道、其他不可利用土地或地下物不属于乙方承租范围，道路、 河道只供公共使用，不能独占，
不能阻碍其他人员正常通行或使用.

：
(1) 乙方已经知悉并实地了解甲方出租的土地的所有情况，对土地的现状、面积、 位置等均无异议，

若日后经测量面积少于本合同约定的，双方同意租金不变。
(2) 乙方在签订合同前，已经了解并确认土地所有权人为甲方，对此无异议。
(3)在签订本合同前，甲方已经向乙方清晰告知土地的用途及具体土地属性 ； 乙方有义务去了解土地

的用途及具体土地属性 ，签订本合同表示其已对甲方土地相关情况知悉并确认，乙方保证依法使用土地。
第二条 租赁期限

(一)本合同下的土地租赁期自 年 月_   日起至2032年 12 月 31 日 止.

第三条 租金及支付

(一) 合同履约保证金
本合同签订当日，乙方向甲方支付押金 _元， 大写： 元整【乙方在投标时缴交的

参投金 _元自动转化为押金的一部分，若 转化后的数额不足押金，乙方应在签订合同当日予以补足】,
乙方对土地无损害的情况下押金按以下方式处理： 在乙方清缴所有水、 电费， 办理好销户手续、 完好返还
土地且无任何违约的情况下， 甲方在合同到期后全额免息退还给乙方， 若乙方不按期缴纳租金或违反合同
条约，作乙方违约处理， 押金归甲方所有，甲方有权另行发包土地。 (即在签订合同时须同时缴交首年租
金和押金) 。

(二 ) 租金标准及支付方式
( 1 ) 双方确认，承包总租金包括土地租金和权益租金， 其中权益租金是土地租金的 10%。 土地租金和

权益租金是甲方为方便内部管理而作的区分，土地租金由甲方主要用于集体成员分红，权 益租金由甲方主
要用于村集体日常管理使用(工人工资、运营费用、 管理村务工作等)。土地租金和权益租金的区分与乙
方无关， 均属于乙方需支付的租金。

(2) 无论任何原因下，若 甲方开具上述租金的发票， 相关的税费 (含租赁税)均由乙方承担。 乙方应
按甲方通知的时间支付相关税费，否则按本合同承担相关违约责任。 中标人每年还须缴交年租金的10%权
益租，权益租金由甲方主要用于村集体日常管理使用 (工人工资、 运营费用、 管理村务工作等)

(3)乙方 先交承包总租金后使用土地租金自第六 年起开始递增， 每 五 年递增一次， 每次递
增幅度为上期缴纳租金的20%
(三 ) 下表是各年承包总租金缴交时间和金额：

权益租金(元) 权益租金(元)土地租金 (元)土地租金 (元)

承包总租金(元)
















